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２４

证券简称：宁波富达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２３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宁波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裁办公会议决策，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房地产

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参与并获拍了宁海桃源北路东、庆安路北

０１

地块。

一、地块的竞拍金额及资金支付安排

竞拍成交价为

１２．６０

亿元，平均楼面价为

８４４３

元

／

平方米。

竞拍成交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至

１２

月

３０

日付清第一期出让成交价款

６．３

亿元及土地出让契税、耕

地占用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前付清第二期出让成交价款

６．３

亿元。

二、本次获拍地块概况

宁海桃源北路东、庆安路北

０１

地块：位于宁波市宁海县桃源街道桃源北路东，庆安路北。 东为规划学

勉路。 总共出让土地面积

６３５０５

平方米（折

９５．２０

亩）、可建建筑面积

１４９２３７

平方米。

该地块地处宁海县城关镇城市发展主方向。规划新的县政府、景观湖、柔石公园边上，周边

１

公里范围

内目前有较多政府单位，如公安局、检察院等。交通便捷、环境优美，是目前宁海城关镇最适宜居住的地方。

地块详情如下：

地块坐落 地块名称

土地面积

（平方米）

土地用途

容积率

≤

建筑密度

≤

绿地率

（

％

）

出让年限

宁海县桃源街

道桃源北路

东，庆安路北

桃源北路东、庆安

路北

０１

地块

６３５０５

住宅商业

≤２．３５ ≤２５％ ≥３０％

住宅

７０

年

商业

４０

年

三、获拍地块开发计划

本次获拍地块计划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份开工，预计建设期为三年，项目总投资

２２．２０

亿元，公司将通过自筹

及银行贷款解决。

四、项目的风险提示

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政策性调控，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和效益带来一定的影响。

五、截止至此次竞拍土地，本年度累计竞拍土地情况

截止到此次竞拍土地，本年度公司共拍入五个地块，详见下：

序号 地块名称

总共出让土地面积

竞拍成交价

（亿元）

平均楼面价

（元

／

平方米）

（平方米） （亩）

１

宁波鄞奉片区东部启动

区地块

１０４５１６ １５６．７７ ２９．２５７４６７０３ ７７４２

２

宁波海曙区莲桥街地块

５１０５８ ７６．５９ ９．３５３０６８８ １２０００

３

宁波慈城新区

Ⅲ－４－ａ

和

Ⅲ－１０

地块

６６６７２ １００．００８ ３．６８７６４６３２ ４７２０

４

余姚城东望梅路南侧、

兵马司路西侧地块

１０２６８ １５．４０ ０．６７０１４１０２ ３６２６

５

宁海桃源北路东、 庆安

路北

０１

地块

６３５０５ ９５．２０ １２．６０ ８４４３

合 计

２９６０１９ ４４３．９６８ ５５．５６８３２３１７

特此公告。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０日

股票简称：广州控股 股票代码：600098� � � 临 2010-19号

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参与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整体重组改制并上市的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17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8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8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形成《关于同意公司参与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整体重组改制并上市的决议》（公司有表决权董事

8

名，实际

参与表决董事

8

名，

8

票同意通过）。

一、同意公司作为发起人之一参与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整体重组改制并上市事项，共同发起设立股份

公司（公司名称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最终核准的名称为准）。 股份公司注册资本为

50

亿元，公司认购

股份

10,000

万股，股份比例

2%

，出资额按净资产

1.51

元

/

股计算为

15,129.20

万元。 目前，上述事项已获得

广州市国资委《关于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整体重组改制并上市方案的批复》（穗国资批

[2010]142

号）。

广州港集团是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市国资委持有其

100%

股权，目前拥有

11

家分公司、

22

家

全资二级子公司、

8

家控参股二级子公司。 广州港集团是广州港最主要的码头经营者，业务量约占整个广

州港的

70%

，主要从事港口装卸及相关业务，同时拥有船舶拖带、理货、驳运、仓储、船货代理、集卡运输和

港口技术培训等相关业务。

2009

年实现货物吞吐量

2.5

亿吨，集装箱吞吐量

872.1

万标箱。总货物吞吐量和

沿海货物吞吐量均位列珠三角港口第一。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广州港集团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支持广州港集团加快推进股份

制改造和上市工作。广州港集团的整体重组改制并上市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国务院推动国有企业改制上市

的要求，以及广州市对国有企业改革和广州港集团发展的方向和要求。

公司此次入股广州港，与广州港集团形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可发挥各自优势，资源共享，加快发展公

司煤炭业务资源、运输、中转、销售一体化产业链，为公司业务持续发展提供保障，推动双方共同发展和实

现共赢。

二、按照公司《章程》规定，本事项属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三、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办理本次事项的具体事宜。

特此公告。

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600614� � 900907� � � 股票简称：鼎立股份 鼎立 B股 编号：临 2010-023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0

年

12

月

20

日，本公司接到第二大股东上海隆昊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知，其原持有的质押给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的

32,700,000

股公司股份，于

2010

年

12

月

17

日解冻后，又于当日将其所持有的

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33,77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5.95%

）质押给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质押

登记日为

2010

年

12

月

17

日，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

续。

特此公告。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20 日

股票代码：600614� � 900907� � � 股票简称：鼎立股份 鼎立 B� 股 编号：临 2010-024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价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公司

A

股股价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

A

股股价在

2010

年

12

月

16

日、

12

月

17

日、

12

月

20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达到

20%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此种情形属股价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

、经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并在可预见的三个月之内，除公司已披露的公

开信息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股权转让、资产重组等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

大事项。

2

、经向公司管理层核实，本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除已披露的公开信息外，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

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香港商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

com.cn

）是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报纸和信息披露网站，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香港商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披露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20 日

证券代码：600104� � � � � � 证券简称：上海汽车 公告编号：临 2010-05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债券代码：126008� � � � � � 债券简称：08上汽债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 2010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证监许可［

2010

］

1717

号文核准，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720,980,533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3.87

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878,999,992.71

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德师报

(

验

)

字

(10)

第

0094

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

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与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证券

"

）、募集资金开户方上海汽

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财务公司

"

）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协议约定的

主要条款如下：

一、公司已开设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 该专户仅用于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中信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根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三、 公司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扣除发行费用后净额（以下简称

"

募集资金净额

"

）的

20%

的，公司和财务公司应当在

2

个工作日内及时以

传真方式通知中信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四、本协议项下所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首先应在争议各方之间协商解决。 如果协商解

决不成，争议各方应提交上海市仲裁委员会，并按其提交仲裁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最终裁决。 仲裁应用

中文进行。 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对争议各方均有约束力。

特此公告。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年 12 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2013� � � � � � � � � 证券简称：中航精机 公告编号：2010-046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湖北中航精机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10

月

18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湖北中航精机科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并于

2010

年

10

月

22

日公告了 《湖北中航精机科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公司股票已于

2010

年

10

月

22

日复牌交易，目前该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仍在进行中。 现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的进展

及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1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的相关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审核工作仍在进行之中，待前述工作完成

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就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履行相应的法律程序。

2

、除

2010

年

10

月

18

日，公司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贵州盖克航空机电

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以外，公司尚未与上述各交易对方

签署任何其他的有关本次资产重组的补充协议。

3

、因相关资产的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本次资产重组向国务院国资委的评估备案及方案报批工作尚未

进行。

二、特别提示

待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审计、 评估和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全部完成后， 公司将制订正式的重组方

案，再次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重组相关事项，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与重组各方沟通的结果，截止目前，公司尚未发现存在可能导致本公司董事会或交易对方撤

销、中止本次重组方案或对本次重组方案做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

公司

2010

年

10

月

22

日公告的本次重组预案的第八节中，对本次重组的有关风险因素作出了特别说

明，再次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重组预案中相关风险提示内容，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21 日

证券简称：S仪化 证券代码:600871� � 编号:临 2010－025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董事会谨此宣布，于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日本公司、台

湾远东新世纪股份有限公司（

"

远东新世纪

"

）及扬州化学工业园区签署了投资合作意向书。 根据该投资合

作意向书，本公司和远东新世纪将在中国江苏省仪征市设立一家合资公司，合作建设年产

100

万吨精对苯

二甲酸（

"PTA"

）项目。 本公司与远东新世纪将分别持有该合资公司

40%

和

60%

的股份。

远东新世纪是台湾远东集团旗下一家化工化纤制造企业，

1967

年在台湾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以本

公司董事所知所信，并经过所有合理查询，远东新世纪及其实际控制人，均为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及关联

人之外的独立第三方。 因此，与远东新世纪签订投资合作意向书不构成本公司关联交易。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与远东新世纪合作建设

PTA

项目，有利于加快

100

万吨

／

年

PTA

项目的建设；有利

于满足双方对

PTA

原料的需求，是一个双赢的举措。 同时由于拟成立的合资公司将在仪征市境内的扬州

化学工业园区注册，因而可以争取到相关的优惠政策，从而进一步提高该项目的竞争优势。

本次签署的仅是投资合作意向书，是否最终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本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境内外监

管规定，根据双方后续合作的进展情况及时发布进展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承董事会命

吴朝阳

董事会秘书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简称：S仪化 证券代码:600871� � 编号:临 2010－026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A 股股价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

A

股股票于

2010

年

12

月

16

日、

17

日及

20

日连续三个

交易日触及涨幅限制，已经构成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

司董事会作出如下公告。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

A

股股票于

2010

年

12

月

16

日、

17

日及

20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触及涨幅限制， 已经构成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

二、本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除本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20

日所发公告中所述

"

本公司、台湾远东新世纪股份有限公司（

"

远东新世

纪

"

）及扬州化学工业园区签署了投资合作意向书。根据该投资合作意向书，本公司和远东新世纪将在中国

江苏省仪征市设立一家合资公司，合作建设年产

100

万吨精对苯二甲酸（

"PTA"

）项目。

"

及于

2010

年

11

月

25

日所发公告中所述

"

本公司在近一月内不能披露股改方案

"

外，本公司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信息。 经咨询本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亦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

息；并确认：到目前为止并在可预见的三个月之内，除公司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不存在针对仪征化纤的重

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等行为。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８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Ｌ３５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分别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现发布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２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下午

１３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中的任意时间。

（

３

）催告公告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４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

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本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

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１１２

号阳光大厦

７

层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

１

：关于与

Ｒｅｃｏ Ｓｈｉｎｅ Ｐｔｅ． Ｌｔｄ．

共同对北京瑞景阳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关联交易议

案。

议案

２

：关于为全资控股子公司北京东光兴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

３

：关于购买董事及高管责任险的议案。

议案

４

：关于受让

Ｇｕｔｈｒｉｅ

（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

Ｐｔｅ． Ｌｔｄ．

所持有的沈阳世达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

股权的关联交

易议案。

议案

５

：关于收购上海坚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７２．２％

股权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有关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刊登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４

日及本公告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上的

２０１０－Ｌ２７

号、

２０１０－Ｌ２８

号、

２０１０－Ｌ２９

号及

２０１０－Ｌ３０

号、

２０１０－Ｌ３１

号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２

、登记方式：

Ａ．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深圳证券代码卡办理登记。

Ｂ．

法人股东持深圳证券代码卡、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出

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Ｃ．

委托代理人必须持有股东深圳证券代码卡、股东签署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须

加盖公司公章）或本人身份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Ｄ．

股东也可用传真方式登记。

３

、登记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１１２

号阳光大厦

７

层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

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６０８

；投票简称：阳光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以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以

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议案序号

１００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关于与

Ｒｅｃｏ Ｓｈｉｎｅ Ｐｔｅ． Ｌｔｄ．

共同对北京瑞景阳光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关联交易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为全资控股子公司北京东光兴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关于购买董事及高管责任险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受让

Ｇｕｔｈｒｉｅ

（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

Ｐｔｅ． Ｌｔｄ．

所持有的沈阳世达物流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

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

４．００

５

关于收购上海坚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７２．２％

股权的议案

５．００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

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

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人：史勤艳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８３６６１０７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３６５２８０

邮编：

１０００４４

２

、会议费用

与会代表在参会期间的交通、通讯、食宿费用自理。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权限行使股东权利：

１．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赞成票；

２．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反对票；

３．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弃权票；

４．

对可能纳入议程的临时提案有

／

无表决权。 如果有表决权，对关于（）的提案投赞成票；对关于（）的

提案投反对票；对关于（）的提案投弃权票；

５．

对

１－４

项未作具体指示的事项，代理人可（不可）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字或法人单位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委托人深圳证券帐户卡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个人股东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被委托人姓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３５

证券简称：天士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２５

号

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发行数量和价格

证券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发行数量：

２８

，

４２１

，

３２７

股

发行价格：

３７．６０

元

／

股

募集资金总额：

１

，

０６８

，

６４１

，

８９５．２０

元

募集资金净额：

１

，

０２８

，

８５０

，

８９２．０４

元

２

、发行对象认购的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数量（股） 限售期（月）

１

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

Ｂｉｌｌ ＆ Ｍｅｌｉｎｄａ Ｇａｔｅ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

）

２

，

１２１

，

３２７ １２

２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３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４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５

张建斌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６

上海昊益实业有限公司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７

林淑芳

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３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该部分新增股份预计可上

市交易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交易日。

４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士力”、“发行人”、“公司”、“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履

行了以下程序：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事项议案。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了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

票的申请。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申请获得有条件审核通过。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７１４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４

，

０００

万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的情况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股票面值：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３

、发行数量：

２８

，

４２１

，

３２７

股。

４

、发行价格：

３７．６０

元

／

股

５

、发行对象及锁定期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数量（股） 限售期（月）

１

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

Ｂｉｌｌ ＆ Ｍｅｌｉｎｄａ Ｇａｔｅ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

）

２

，

１２１

，

３２７ １２

２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３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４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５

张建斌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６

上海昊益实业有限公司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７

林淑芳

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６

、认购方式：现金认购。

７

、 募集资金量：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０６８

，

６４１

，

８９５．２０

元， 扣除本次发行费用

３９

，

７９１

，

００３．１６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１

，

０２８

，

８５０

，

８９２．０４

元。

８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三）募集资金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认购资金总额验证报告》（中审国际验字 【

２０１０

】

０１０２００９６

号）《验资报告》。 根据该验资报告，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止，国信证券为天士力本次发行开立的账户已收到认购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６８

，

６４１

，

８９５．２０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天健验〔

２０１０

〕

４０６

号号《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止，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０６８

，

６４１

，

８９５．２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３９

，

７９１

，

００３．１６

元

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２８

，

８５０

，

８９２．０４

元。 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对本次募集资金实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股权登记及股份限售手续。

（四）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１

、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认为：天士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符合

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其获配数量和募集资金数量符合

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和询价、定价以及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

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２

、发行人律师意见

发行人律师内蒙古建中律师事务所认为：截止本见证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

得了全部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本次发行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等法律文件的内容和形式均符合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发行人本次发行所涉及的发行过

程、认购对象均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证券发行与

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发行人相关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相关发行结果合法有效。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公司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配售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数量（股） 限售期（月）

１

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

Ｂｉｌｌ ＆ Ｍｅｌｉｎｄａ Ｇａｔｅ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

）

２

，

１２１

，

３２７ １２

２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３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４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５

张建斌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６

上海昊益实业有限公司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７

林淑芳

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该部分新增股份预计可上

市交易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交易日。

（二）发行对象的情况

１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３９

楼

注册资本：

１１

，

０００

万

法定代表人：陈勇胜

经营范围：基金设立、基金业务管理，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２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情侣路

４２８

号九洲港大厦

４００１

室

注册资本：

１２

，

０００

万

法定代表人：梁棠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３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北京市阜城门内大街

４１０

号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亿元

法定代表人：张子艾

经营范围：收购并经营中国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债务追偿；资产置换、转让与销售；债务重组及企业

重组；债权转股权及阶段性持股，资产证券化；资产管理范围内的上市推荐及债券、股票承销；直接投资；发

行债券，商业借款；向金融机构借款和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再贷款；投资、财务及法律咨询与顾问；资产及

项目评估；企业审计与破产清算；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其他业务。

４

、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

英文名称：

Ｂｉｌｌ ＆ Ｍｅｌｉｎｄａ Ｇａｔｅ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

企业性质：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编号：

ＱＦ２００４ＡＭＦ０１７

注册地址：

２３６５ Ｃａｒｉｌｌｏｎ Ｐｏｉｎｔ

，

Ｋｉｒｋｌａｎｄ

，

ＷＡ９８０３３

，

Ｕ．Ｓ．Ａ．

５

、上海昊益实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外青松公路

７５４８

弄

５８８

号

１

幢

１

层

Ｂ

区

１８３

室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郭东彦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项目投资，财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记帐），建筑工程及设

计，商务信息咨询，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室内装潢，设计、制作、代理各类广告，销售工

艺礼品、日用百货、钢材。

６

、林淑芳

姓名：林淑芳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东大路

３６

号花开富贵

Ｂ

座

１３Ｄ

７

、张建斌

姓名：张建斌

住所：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尚书里

４８

号

７

栋

３０１

室

（三）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业务联系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的

７

名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目前，公司与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无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

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１

天津天士力集团有限公司

２４４

，

１００

，

５５３ ５０．０２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

广发小盘成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

，

８９２

，

０７７ ２．２３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３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８

，

８３７

，

１２５ １．８１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４

交通银行

－

博时新兴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７

，

２９９

，

８２５ １．５０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５

中国工商银行

－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

，

２００

，

９６０ １．４８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６

中国建设银行

－

国泰金马稳健回报

证券投资基金

７

，

１０２

，

３４５ １．４６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７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大盘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３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８

中国建设银行

－

信达澳银领先增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５２７

，

５３５ １．１３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９

交通银行

－

科瑞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２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１０

中国农业银行

－

交银施罗德成长股

票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７５８

，

０３１ ０．９８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合计

３０６

，

７１８

，

４５１ ６２．８６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１

天津天士力集团有限公司

２４４

，

１００

，

５５３ ４７．２７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

中国建设银行

－

国泰金马稳健回报

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

，

５５８

，

８３８ ２．０４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８

，

０５８

，

８３８

３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

广发小盘成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４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８

，

８３７

，

１２５ １．７１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

交通银行

－

博时新兴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７

，

２９９

，

８２５ １．４１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６

中国工商银行

－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６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７

上海昊益实业有限公司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６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８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

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６

，

０３２

，

０４０ １．１７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９

张建斌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６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９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大盘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６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合计

３１２

，

３２８

，

３８１ ６０．４８ －

本次非公开发行未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１

、国家持有股份

－ － －

２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 － －

３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 １５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５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４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 １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５

、境外法人、自然人持有股份

－ ２

，

１２１

，

３２７ ２

，

１２１

，

３２７

６

、战略投资者配售股份

－ － －

７

、一般法人配售股份

－ － －

８

、其他

－ －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 ２８

，

４２１

，

３２７ ２８

，

４２１

，

３２７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Ａ

股

４８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４８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Ｂ

股

－ － －

Ｈ

股

－ － －

其他

－ －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４８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４８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份总额

４８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８

，

４２１

，

３２７ ５１６

，

４２１

，

３２７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截至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４８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天士力集团持有公司

２４４

，

１００

，

５５３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５０．０２％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天士力集团仍持有公司

２４４

，

１００

，

５５３

股，占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后股本总额的

４７．２７％

，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将发生变化，公司将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结果，

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二）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均有所增加。按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１

，

０２８

，

８５０

，

８９２．０４

元，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财务报表数据为基准静态测算，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

产增加到

５

，

２２５

，

００８

，

９１８．０９

元，增加比率为

２４．５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增加到

３

，

１７８

，

３８０

，

４２３．８２

元，增加比率为

４７．８６％

，合并资产负债率从

４６．０１％

下降到

３６．９５％

。

（三）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主要从事药品的生产与销售，本次发行后，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不会发生变化，由于

募集资金的项目建设，公司的整体经营规模特别是医药工业主要产品的销售规模将有较大增长，其中复方

丹参滴丸产品在公司产品中的地位保持稳定，其他产品由于盈利水平进一步提高，在公司销售收入中的比

例将有一定增加。

（四）公司治理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 本次发行后，

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现有法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

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同时，更多的投资者特别是机构投资者成为公司股东并带来新的管

理理念和方法，有利于公司提高决策的科学性，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

（五）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 公司的董事会和高管人员保持稳定；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

响。

（六）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不存在重大变化，也不涉及新的关联交

易和同业竞争。

六、本次发行相关中介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

１１９９

弄证大五道口广场

１

号楼

１５

层

电话：

０２１－６０９３３１８３

传真：

０２１－６０９３６９３３

保荐代表人：国磊峰、许刚

项目协办人：徐传胜

项目组成员：宋铖、郭哲、黄河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内蒙古建中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宋建中

办公地址：内蒙古包头市建设路中段建中律师楼

电话：

０４７２－７１５５４７３

传真：

０４７２－７１５５４７４

经办律师：宋建中、王勇

（三）财务报告审计机构与验资机构

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负责人：胡少先

办公地址：杭州市西溪路

１２８

号新湖商务大厦

６－１０

层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７６７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８７０

经办注册会计师：王强、钟建国

七、备查文件

１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２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

３

、内蒙古建中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４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证明；

５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二）查阅时间

工作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６

：

３０

。

（三）查阅网站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址：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四）查阅地点

联系地址：天津市北辰区普济河东道

２

号（天士力现代中药城）

联系人：刘俊峰、赵颖

电话：

０２２－２６７３６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２－２６７３６７２１

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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